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 2025年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审查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南

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

员会对拟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

了认真审查，发表审查意见如下： 

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查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印

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的通知》（财会〔2023〕21 号）、《关于

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的通知》（财会〔2024〕24 号）的要求，

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

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利用会计政策变更调节利润的情况，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的变更，并将该事项提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 2024年年度报告的审查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4 年度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并将该事项提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三、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审

查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4 年度的财务情况

和经营成果，2025 年财务预算报告是公司按照实际情况作出的合理预计，

能否实现取决于内外部经济环境、市场状况变化及不可抗力等多种因素。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5 年财务预算报告，并将

该事项提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四、关于公司 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

到有效执行，《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行的实际情况和有效性，公司财务

报告及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均不存在重大缺陷。我们一致同意将《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提交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会

议审议。 

五、关于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查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5 年第一季

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并将该事项提请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关

于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查意见》之签章页） 

 

 

 

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签名： 

                                                        

葛  军                马野青              赵建华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4 日 

 

 

 


